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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是高度競爭且民意至上的年代，政府發展面臨嚴峻的考驗

。本府各機關首長是機關內各項施政的領航者，在面對民意高漲，民

眾不斷要求提升施政效能及地方競爭力的壓力下，如何謹慎盡責、堅

守立場、依法行政、兼顧創新與興利，帶領公務人員打造更優良的公

務團隊，為民眾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已成為領導者最重要的課題；而

機要人員所任職務，乃係襄助機關首長實際從事機要事務之相關工作

，避免首長因忙於公務疏忽法規或鬆懈警覺，致遭外界質疑或影響機

關形象。

    為使本府各機關首長得以全心推動政務，爰引用法務部廉政署之

民選地方行政首長及機要人員廉政倫理手冊編撰本府「機關首長及機

要人員廉政倫理手冊」，以簡明之方式提供各機關首長及機要人員作

為處理事務之準則。機關首長為機關形象的表徵，舉止作為動見觀瞻

，機要人員亦應協助機關首長樹立表率，共同帶領機關建立守正不阿

、誠實廉潔、透明且有效率的公務文化，使民眾對政府保持高度信任

與支持，樹立「熱誠、效率、操守與能力」政治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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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2,000 §

§

§

§

( )



 

公 務 員 
服務機關

（構）/單
位 

 職稱  姓名  

相 關 人 

服 務 機 關

（構） 
 職稱  姓名  

通訊地址  
聯 絡

電 話 
 

 
有 無 
職 務 上 
利害關係 

□有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

響。 

□無職務上利害關係 
事 由 □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其他廉政倫理事件 

事 件 
內容大要 

 
 
 

處理情形

與 建 議 
 

備 註 
 
 

 
 
簽報程序 
 
 

政風機構 會知受贈者 核閱 

  
 

 

※相關人如餽贈財物者、邀宴應酬者、請託關說者等。 

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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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諮詢窗口：本府政風處政風預防科(分機7558)或本府各機關政風室。

( 七 ) 網 路 申 報 系 統 網 址 ：

 20 

( 八 ) 財 產 申 報 參 考 資 料 網 址 ：

1、監察院：

https://pdps.nat.gov.tw/Login/CY/Login_01V1

法務部：

https://pdps.nat.gov.tw/Login/Pdis/Login

2、

1、監察院：

https://sunshine.cy.gov.tw/Default.aspx

法務部廉政署：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8/6610/Nodeli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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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信託申報相關作業流程 

簽訂信託契約1

3.契約正本一式二份，於委託人及受託人用印後分別留存一份。

(一)公職人員財產信託申報作業流程

信託注意事項三、

 24  24 

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委託人）分別與銀行（受託

人）簽訂信託契約（未成年子女除已結婚者外，以其法定代理人

為應辦理信託之義務人）。

1.

2.委託人應提供文件：

身分證及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如健保卡、駕照）影本各乙份，

未成年人應提供本人及法定代理人二種身分證證明文件及辦理

信託業務同意書。

（1）

填妥銀行提供之信託財產交付明細表並用印。（2）

活存存摺封面影本乙份（銀行通常會要求在該行開立帳戶以便

信託相關費用之扣款及現金股利之匯入）。

（3）

留存印鑑卡一式二份。（4）

所有權移轉登記-不動產2-1

1.委託人應提供文件：

印鑑證明（先在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後，取得印鑑證明）

，信託財產所在之每一地政事務所需準備乙份(以登記原因發

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者為限)。

（1）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正本。（2）

最近年度房屋稅及地價稅稅單影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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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移轉登記-國內上市上櫃股票(不含興櫃)2-2

1.簽訂信託契約簡式約款：

由受託人製作簡式契約，經委託人及受託人用印後，一份由委

託人留存，一份由受託人檢具以「００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名義為委託人於證券公司開立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1）集保存摺。

 （2）於券商留存之印鑑。

  註：實體股票請先辦理集保手續

2.委託人應準備之資料：

由委託人至券商或股務代理辦理股票撥轉過戶，如委託人委託

他人辦理，應出具委託書。

3.辦理過戶手續：

4.委託人如為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者，於移轉交付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時，

應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規定辦理股票轉讓事前申報，

並於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申報自有持股減少時，同時

申報該信託移轉股份為「保留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

 25 

受託人製作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權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

書，於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用印後，檢附相關文件（身分證影

本、印鑑證明、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正本）交由委任之地政士

送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土地及建物之移轉登記，

須在各主管之地政事務所辦理，如申報人所有之土地及建物分

散於各地，銀行之作業時間較長。另依各地政事務所之不同，

所需時間約為收件後5-10工作天）。

2.



銀行向委託人收取各項手續費3

申報人（委託人）向監察院辦理申報事宜4

1.信託財產過戶移轉暨信託登記完成後通知委託人。

2.受託人自信託財產項下金錢部分依信託契約約定扣收各項手續費

。

1.辦理信託完竣後，受託人將相關文件送交委託人後，由申報人（

委託人）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7、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8條等

相關規定向監察院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事宜（檢附信託契約及

其附件影本、信託財產為不動產者辦妥信託登記之登記簿謄本；

為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者，由發行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出具

之辦妥前項信託記載證明文件）。

2.申報人於完成信託後，如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之情

形者，應於3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但因自擇房屋(含基地)一

戶供自用，或其他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不須交付

信託之不動產，仍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申報其變動情形。（依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7條及法務部97年11月11日法政決字第

0970035850號函釋，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所謂

「一戶」，係指具獨立建物所有權狀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如係

相鄰房屋，分具獨立建物所有權狀，縱係內部打通， 仍非本法

所稱一戶之定義。又具獨立所有權狀之停車位，倘與供自用房屋

坐落同一基地或鄰近基地，亦屬本款所稱供自用之一戶，毋庸強

制信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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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託契約期間，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

欲為指示者，應事前或同時通知該管受理申報機關，始得為之（

請填妥「公職人員信託財產管理或處分指示通知表」並傳真到監

察院，傳真專線：02-23210558）。受託人對於未經通知監察院

之指示，應予拒絕之意旨。

4.財產信託後其受託人變更或其他信託契約內容變更者，應於1個

月內檢附相關文件，將變更情形通知監察院。

5.完成信託之財產，於每年定期申報及卸職時仍應向監察院辦理財

產信託申報。

6.依法務部97年11月11日法政決字第0970035850號函釋，應信託   

財產之公職人員於完成信託後，如另取得應信託財產，於完成信

託前欲管理或處分此等財產者，亦應比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9條第3項有關對已信託財產加以管理或處分之程序規定，於事前

或同時通知監察院始得為之。

 27 



(二)監察院網路申報作業說明

網路申報作業簡要流程說明

支援不同作業系統主流瀏覽器Windows( Edge、Chrome、Firefox、

Opera)、MAC(Safari、Chrome、Firefox、Opera)。

2.

1.

本系統無法使用Windows IE瀏覽器。

瀏覽器搜尋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https://sunshine.cy.gov.tw

點選「便民服務」/「業務重要連結(含網路申報系統)」/「監察院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進入網路申報系統。

2.

1.

步驟一：支援之瀏覽器

步驟二：登入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站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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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首頁點選「進入本網站」。

再選擇「以自然人憑證登入」。2.

1.

步驟三：登入系統首頁

步驟四：系統環境檢查

 29 



步驟五：自然人憑證登入

檢查項目中若「自然人憑證元件」出現「失敗」，請您點選右上方「

憑證元件下載」，安裝完畢再次進入系統進行檢核，畫面出現「通過

」，表示安裝完成。

1.

檢查項目中若「讀卡機狀態」出現「失敗」，表示您的電腦未插入自

然人憑證，或者，讀卡機未與電腦作好連接。請您插入自然人憑證，

或者，將已插入自然人憑證之讀卡機接頭插入電腦插槽內，再次進入

系統進行檢核，畫面出現「通過」，即可點選「進入」。

2.

點選「申報人」。1.

輸入申報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2.

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戶政機關預設密碼為6碼(出生年月日)，例如

60年6月6日出生者，密碼為600606。

3.

輸入驗證碼例如上圖11461。4.

點選「登入」，即可進行下一步驟。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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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開啟彈跳視窗

初次登入系統者，點選「登入」後系統沒有顯示下一操作畫面，請您

點選下方「瀏覽器允許彈跳視窗操作指引」。

1.

以Google Chrome瀏覽器為例，請點選右上方序號1紅色點/再點選序

號2「一律允許…」/點選「完成」。

2.

再次點選「登入」即可進入下一步驟。3.

 31 



步驟七：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書

右上方「字體大小」功能：請您依需要調整，若字體調整至「大」，

無法一個頁面閱讀全部文字，請以滑鼠往下滑以進行閱讀。

1.

閱讀完畢請您點選「同意」以進入下一步驟(若點選「不同意」系統

會回到上一頁)。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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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引導式詢問

系統預設妥您的申報類別，目前您應辦理(就)到職申報，請您點選「

是」以進入下一步驟。

1.

您應辦理(就)到職申報，惟系統未出現此詢問，表示您的基本資料建

置尚未完成，請您洽監察院承辦人詢問(02-2341-3183分機495)。

2.

 33 



步驟九：選擇申報表

您以前曾向監察院申報過財產：請點選上圖編號1「下載上次(年度)

申報資料」，下載完成，即可進行此次申報資料編修。

1.

您是第一次向監察院申報財產：請點選上圖編號2所示「自行登錄」

，直接進行此次申報資料編修。

2.

「匯入上次暫存資料」：您於操作過程，已進行編修且點選新增、修

改或刪除鈕，系統顯示「儲存完成」之資料，系統即刻將此資料儲存

至監察院的主機。若上開已儲存編修之財產資料尚未點選「上傳」按

鈕，先行處理其他事情，例如開會…等，再次進入系統，請點選此功

能，系統提供您上次已經輸入尚未上傳之財產資料。

3.

若資料輸入完畢，請點「上傳」按鈕。提醒您，只有畫面顯示「上傳

成功」才完成財產申報喔！

4.

「下載本年度申報已上傳最終筆資料」：於本次申報期限內，若您上

傳後發現仍有資料要修改，請點選此功能讀取資料並進行編修(如果

過了申報期限才發現資料要修改，請進行「更正申報」作業喔)。

5.

資料輸入完畢記得要點「上傳」按鈕。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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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進入系統建立新資料

請您確認申報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不動產及國內上市櫃股票

，有無應辦理強制信託，若有請您勾選「有」並請填寫受託銀行。

1.

填妥序號1資料後「信託財產申報表」功能鍵將由反白轉為可以點選

，關於操作詳下一步驟。

2.

「基本資料頁籤請填妥Email資料，以利系統進行申報成功通知。3.

申報日：申報日係指公職人員需於就(到)職之日起3個月內，任選1日

作為查詢財產狀況之基準日。例如110年2月5日就(到)職，申報期限

為5月5日。申報人選擇2月8日作為申報日。4月6日開始蒐集2月8日當

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集保存摺各筆股票餘額以及債務餘額等。於

5月5日登入網路申報系統進行財產申報，申報日欄位需填寫110年2月

8日(不是填登入系統操作的110年5月5日喔！)，各項財產，也必須填

寫2月8日當日之資料。

4.

 35 



步驟十一：有應辦理信託財產者需填寫公職人員信託財產申報表

請點選「自行登錄」，進入基本資料頁籤，基本資料同主表。1.

申報日：可以同主表之日期，也可以不相同，可以是訂定信託契約當

日，也可以是信託完成移轉的日期，但是一定要在申報期間之內，否

則逾期會有罰則。

2.

基本資料頁籤申報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國籍

及服務機關均由監察院之資料庫載入，無法自行更改，若有錯誤或任

何疑義請電洽監察院承辦人確認。

5.

僅於基本資料頁籤有「＊」必填之註記提示，其他財產頁籤每個欄位

均屬必填，故無此標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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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二：上傳前列印

系統允許上傳前分別列印「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強制信託人員專用)

」及「信託財產申報表」，請分別點選「列印」畫面上有上傳前選項

，點選列印，系統產製PDF檔案。

1.

提供您於畫面上核對，也可以列印紙本進行核對。2.

儲存PDF檔案備用，您所編輯儲存的財產資料，都將存在監察院的電

腦主機，提醒您，此與舊系統提供儲存.psn檔案不同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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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三：上傳申報表

步驟十四：上傳結果顯示

首先點選「上傳」。1.

點選「新增信託附件檔案」，請將信託附件如信託契約、信託後土地

建物謄本影本、信託財產清單等，掃描後以系統傳送，最多可上傳5

個檔案。

2.

出現「上傳成功」視窗，即表示完

成申報。

1.

如果您有應交付信託財產，且完成

信託財產申報表之登錄作業，系統

自動一併上傳，且有2個收件編號。

2.

點選「上傳」，此時併同主表(強制信託人員專用申報表)一起上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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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託申報常見錯誤情形

申報人或配偶名下汽車，由成年子女使用或繳交貸款，誤以為毋

庸申報。
汽
車

誤以為股票、債券、基金受益憑證及其他有價證券分開計算；誤

以為上開單類或單筆未達100萬元毋庸申報。
有價證券之申報標準舉例說明如下：申報人股票10筆小計50萬元，債券12筆

小計20萬元，基金受益憑證1筆小計60萬元，其他有價證券2筆小計25萬元。

合計155萬元(達100萬元申報標準)，則上開股票、債券、基金受益憑證及其

他有價證券均須逐筆申報。配偶、未成年子女之有價證券應同此分別計算。

有
價
證
券

申報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每人「各別」名下之財產應依規

定申報，常見漏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財產。

2.

漏報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借用他人名義」或「被他

人借用名義」購置、存放之財產。

3.

漏報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獨資、合夥商號或事業投資

之財產及債務。

4.

未以「申報日」作為整份財產申報表查詢財產之基準日。1.

不
動
產

漏報繼承、受贈、拍賣取得之不動產、既成道路、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保留地、原住民保留地(已取得權狀)、農地(含農用水溝)

、田間道路、墓地、有權狀之納(靈)骨塔、未登記建物、停車位

。

誤以為單筆存款未達100萬元毋庸申報。

存款之申報標準舉例說明如下：申報人所有第1筆(花旗銀行/美金定存/折合

20萬元)、第2筆(郵局/活存/80萬元)及第3筆(臺灣銀行/活存/356元)，3筆

總額已達100萬元，故3筆存款均需逐筆申報。配偶、未成年子女之存款應同

此分別計算。

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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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項目：

應申報財產項目：



要保人為申報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且保險契約類型為「儲蓄

型壽險」、「投資型壽險」及「年金型保險」均應申報。常見裁

罰情形：

1.被保險人為已成年子女，誤以為毋庸申報。

2.漏報配偶為要保人之保險。

3.無生存給付僅具祝壽保險金之保險，誤以為非儲蓄型保險，致 

  漏報。

4.有數筆保險名稱相同之保險，誤以為只申報其中1筆即可，致漏 

  報其餘保險。

5.已繳費期滿、減額繳清、展期定期或已領回生存給付，誤以為 

  毋庸申報。

6.以申報日計算，停效未逾2年之保險，誤以為毋庸申報。

保
險

漏報每項/件達20萬元之納骨塔(無獨立權狀)、黃金存摺。

價
值
財
產

其
他
有

漏報私人債權或溢報債權。

債權之申報標準舉例說明如下：申報人有2筆債權，分別為：私人債權80萬

元(債務人：A公司)。私人債權30萬元(債務人：王○○)，合計110萬元(達

100萬元申報標準)，故上開2筆債權均應逐筆申報。配偶、未成年子女之債

權應同此分別計算。

溢報債權之案例：如債務人某甲向申報人借款200萬元，訖申報日當日僅餘

125萬元應清償，申報人應申報上開125萬元債權（即須扣除累計至申報日時

，債務人已清償部分）。

債
權

漏報以不動產設定之抵押債務、私人債務、存摺融資(透支型帳戶

)、存單質借（押）、保單貸款、汽車貸款、股票融資、現金卡債

務、信用卡應繳款項已列入呆帳或壞帳、申報人為保證人且主債

務人無法履行而遭債權人追償之債務、抵押品拍賣後不足清償之

債務餘額及儲蓄互助社股金貸款等。

債務之申報標準舉例說明如下：申報人有2筆債務，分別為抵押貸款80萬元(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及私人債務20萬元(債權人：王○○)，合計100萬元(達100萬元申

報標準)，故上開2筆債務均須逐筆申報。配偶、未成年子女之債務應同此分別計算

。

債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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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丙：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強制信託人員專用）

應
注
意
項
目

申
報
表

不須交付信託之財產：3.

自擇房屋一戶(含基地)供自用者。(1)

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例如原住民保留地、農業發展條例

第3條第11款規定之耕地等。

(2)

承受有困難者：例如國外不動產或股票、公同共有、未登

記建物等。

(3)

強制信託人員如有因故暫不能交付信託之不動產（例如申請補

發權狀中）或股票（例如股票掛失中），除仍應於本表（附表

一丙）內填妥該筆資料，並以括號加註「未能交付信託之原因

」外，另於（十三）備註欄需詳載處理情形。

2.

本表之土地欄位、建物欄位及股票欄位，僅需填寫「不需交付

信託」之不動產及非國內上市、上櫃股票，並請於各該「土地

坐落」、「建物標示」、「股票名稱」處，以括號加註「未能

交付信託之原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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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以為單筆事業投資未達100萬元毋庸申報。

注意！自101年起稅捐單位核發的「全國財產總歸戶資料」，無記

載事業投資相關資料。

事業投資之申報標準舉例說明如下：申報人投資A公司80萬元，投資B公司20

萬元，合計100萬元(達100萬元申報標準)，故上開2筆事業投資，申報人均

應逐筆申報。配偶、未成年子女之事業投資應同此分別計算。

事
業
投
資

*強制信託人員除應依前開注意事項確實檢查外，另須檢查下列事項：

填寫信託財產申報表常見錯誤情形表



附表三：

公職人員信託財產申報表

應
注
意
項
目

申
報
表

財產所有權人為信託義務人，信託義務人如有無正當理由未依

規定期限信託，或故意將應信託財產未予信託等情事，則以「

信託義務人」為裁處對象。

4.

另取得應信託之財產，應依規定於3個月內，向本院辦理新增

信託申報，並檢附信託銀行開立之信託財產資料。

3.

定期申報、新增信託財產申報、卸(離)職申報等，請檢附受託

人開立之「信託財產清單」或明細表。如採網路申報者，辦理

定期申報時，得以匯入信託清單檔案方式同步上傳申報。

2.

「申報日」不可空白，建議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強制信

託人員專用）」所填申報日之日期相同。

1.

每年定期申報及辦理卸(離)職申報時，不須交付信託之不動產

（土地或建物），如有變動，仍應申報其變動情形。（應申報

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附表一丙之土地變動情形欄、建物變動

情形欄）

5.

信託常見錯誤情形：4.

有價證券合計總額已達100萬元，其中上市(櫃)股票為零

股(1,000股以下)，未信託。

(1)

登記名下之不動產權利範圍(持分)非全部，誤以為免予信

託。

(4)

擇定自住之房屋，上下樓層打通或相鄰2戶打通，但誤以為

是自住一戶的情形，未信託。

(2)

登記名下之土地，並非「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或「森林區」之「農牧用地」，誤以

為是耕地，未信託。

(3)

 42 

機關首長及機要人員廉政倫理手冊



(四)109-113年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

 
 

109 年至 113 年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 

銀行名稱 

費用項目 

臺灣銀行 
本案聯絡人：信託部 邱倩萍 

02 -2349 -5219 

信託簽約費 
每戶新臺幣( 以下同) 500 元( 包括公職人員本人、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成立時收取，並以收取 1 次為限。 

信託管理費( 年費)  
每戶年費 9,600 元( 包括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 。 

代書基本費 

處理臺北市、新北市地區至少 1 土地及 1 建物，或 2

土地之計價標準，代書基本收費 1,800 元( 其他地區

另計路程費) 。 

簽約修改費 無。 

信託交易費 

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信託期間當日發生買、賣

交易者，按日( 不計買、賣次數) 收取 300 元( 扣收時

點：交割日) 。 

每增加 1 筆建物或土地，

其代書費用計價標準 
400 元( 扣收時點：完成信託後) 。 

其他費用 

不動產作業費 

公職人員及其眷屬各自交付信託不動產權狀張數超

過 4 張者，則超過部分每張收取 500 元作業費，信

託期間追加交付者亦同( 扣收時點：交付信託後) 。 

上市( 櫃) 股票

作業費 

公職人員及其眷屬各自交付信託上市( 櫃) 股票檔數

超過 10 檔者，則超過部分每檔收取 200 元作業費，

信託期間追加交付者亦同( 扣收時點：交付信託後) 。 

其他衍生稅費 

受託人受託辦理財產信託案件，衍生之不動產及有

價證券所有權移轉登記費用及稅捐，或受委託人指

示交易或管理運用信託資產所衍生之費用及稅捐，

以及契約終止時辦理信託財產塗銷信託或信託歸屬

登記所衍生之費用及稅捐，均概由委託人另行負擔

( 扣收時點：辦理完成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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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至 113 年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 

銀行名稱 

費用項目 

臺灣土地銀行 
本案聯絡人：信託處 李錦芬  

02 -2348 - 3988 

信託簽約費 

每份信託契約( 指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與

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 2,000 元，成立時收取，並以收

取 1 次為限。 

信託管理費( 年費)  每份信託契約以年費為計算標準，每年 8,000 元。 

代書基本費 
處理臺北市、新北市地區至少 1 土地及 1 建物，或 2

土地之計價標準，代書基本收費 2,500 元 

契約修改費 無。 

信託交易費 

1.  信託財產為不動產者，信託期間同一不動產申請塗

銷信託後再交付信託者，每次收取 1,000 元。 

2.  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開立信託證券劃撥帳戶每

戶費用 500 元。 

3.  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信託期間指示受託人買、

賣交易者，不論成交與否，每日收取 300 元。 

每增加 1 筆建物或土地，

其代書費用計價標準 

每增加 1 筆建物或土地，如為同一地政事務所，每增

加 1 筆加收 400 元，如不屬同一地政事務所，則以另

件計算。 

其他費用 

1、其他地區另計路程費：桃園、基隆地區加收 500

元，新竹、苗栗、臺中、宜蘭地區加收 1,000 元，

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地區

加收 1,500 元，其他地區( 如花蓮、臺東及外島)

加收 3,000 元。 

2、受託人受託辦理財產信託案件，衍生之不動產及有

價證券所有權移轉登記費用及稅捐，或受委託人指

示交易或管理運用信託資產所衍生之費用及稅

捐，以及契約終止時辦理信託財產塗銷信託或信託

歸屬登記所衍生之費用及稅捐，均概由委託人另行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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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至 113 年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 

銀行名稱 

費用項目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本案聯絡人：信託部 李翠芬、林鋕成 

02- 2173 - 8888 #2692、# 2695 

信託簽約費 

每份信託契約( 指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與

受託人分別簽訂信託契約)   2,500 元，成立時收取，並

以收取 1 次為限。 

信託管理費( 年費)  

每份信託契約以年費為計算標準，每年 9,000 元，簽約

時收取，信託提前終止時，如有溢收之管理費將返還，

有未收取者將補收，溢收及補收均按月計算，未滿 1

個月以 1 個月計收。 

代書基本費 

處理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地區同一地政事務所 1 土地

及 1 建物、或 2 土地，代書基本收費 2,500 元，謄本費

實報實銷( 信託塗銷時亦同) 。 

契約修改費 無。 

信託交易費 

1.  信託財產為不動產者，信託期間每筆買、賣交易收

取 1,500 元。 

2.  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信託期間發生買賣交易

者，按次每次收取 300 元。 

每增加 1 筆建物或土地，

其代書費用計價標準 

每增 1 筆土地或建物，如為同一地政事務所，則加計

400 元。如屬不同地政事務所，另件計算。臺北市、新

北市及基隆地區以外地區之路程費另計，實際金額以代

書報價單為主( 信託塗銷時亦同) 。 

其他費用 

受託人受託辦理財產信託案件，衍生之不動產及有價證

券所有權移轉登記費用及稅捐，或受委託人指示交易或

管理運用信託資產所衍生之費用及稅捐，及契約終止時

辦理信託財產塗銷信託或信託歸屬登記所衍生之費用

及稅捐，由委託人另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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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至 113 年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 

銀行名稱 

費用項目 

第一商業銀行 
本案聯絡人：信託部 蔡涵青、舒湘雲 

02 -2348 -1394、02 -2348 -1355 

信託簽約費 

每份信託契約( 指包含委託人本人及其配偶及其未

成年子女與受託人簽訂 1 個或多個信託契約) 計收

2,5 00 元，成立時收取，並以收取一次為限。 

信託管理費( 年費)  

每份信託契約以年費為計算標準，每年 9,600 元，

簽約時收取，信託提前終止時，按實際受託管理月

份計收，不滿 1 個月以 1 個月計收，預收之管理費

將退還委託人。 

代書基本費 
處理每一登記案件代書基本收費 2,500 元( 1 土地及

1 建物，或 2 土地之計價標準) ，謄本費實報實銷。 

契約修改費 無。 

信託交易費 無。 

每增加 1 筆建物或土地，

其代書費用計價標準 
每增土地 1 筆或房屋 1 筆加計 400 元。 

其他費用 

1.  信託財產為不動產者，信託期間為辦理不動產買

賣、贈與、抵押設定等事宜而需新增信託登記或

塗銷信託登記，按登記機關數目收費，每一地政

事務所收取 1,000 元。 

2.  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信託期間發生異動( 包含

新增、減少、現金增資認股等交易者) ，按次收取

300 元。 

3.  代書其他地區另計路程費：桃園市加收 150 元、

新竹市加收 300 元、新竹縣加收 350 元、苗栗縣

市加收 450 元、臺中市加收 600 元、彰化市加收

600 元、彰化縣加收 750 元、雲林縣加收 750 元、

嘉義縣市加收 900 元、臺南市加收 1,000 元、高

雄市加收 1,200 元、屏東縣市加收 1,350 元、基

隆市加收 150 元、宜蘭縣市加收 450 元、花蓮市

加收 650 元、花蓮縣加收 800 元、臺東縣市加收

1,200 元。離島地區每件按交通費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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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至 113 年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 

銀行名稱 

 

費用項目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本案聯絡人：信託部 溫曜誌、方蘭心 

02- 2563 - 3156 #3105、#3107 

信託簽約費 
每份信託契約( 指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與

受託人分別簽訂信託契約)   2,500 元。 

信託管理費( 年費)  

每戶( 指針對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分別簽

訂之信託契約予以歸戶計算) 以年費為計算標準，每年

10,200 元。首年信託管理費自簽約日起計算至當年度

12 月 31 日止，按實際經過天數計收。自次年起，於

每年 11 月收取當年度信託管理費。信託終止時如有溢

收之管理費將返還，有未收取者將補收，溢收及補收

均按月計算，未滿 1 個月以 1 個月計。 

代書基本費 

處理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地區同一地政事務所 1 土

地及 1 建物、或 2 土地，代書基本收費 2,500 元。謄

本費實報實銷。信託塗銷時亦同。 

契約修改費 1,000 元/ 次。包括但不限於追加交付信託財產。 

信託交易費 
無。公職人員及其眷屬欲處分信託財產時受託銀行將

辦理返還信託財產，不代為處分。 

每增加 1 筆建物或土地，其

代書費用計價標準 

每增 1 筆土地或建物，如為同一地政事務所，則加計

400 元。如屬不同地政事務所，另件計算。臺北市、

新北市及基隆地區以外地區之路程費另計，實際金額

以代書報價單為主。信託塗銷時亦同。 

其他費用 

1.  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受託機構需開立信託證券

劃撥帳戶，集保公司收取該帳戶費用 500 元，及每

仟股 2 元/ 年保管費。 

2.  公職人員及其眷屬各自交付信託上市櫃股票檔數

超過 10 檔者，則超過部分每檔每年加收 100 元作

業費。公職人員及其眷屬各自交付信託之土地及建

物筆數超過 10 筆者，則超過部分每筆每年加收 200

元作業費。 

3.  受託人受託辦理財產信託案件，衍生之不動產及有

價證券所有權移轉登記費用及稅捐，或受委託人指

示交易或管理運用信託資產所衍生之費用及稅

捐，及契約終止時辦理信託財產塗銷信託或信託歸

屬登記所衍生之費用及稅捐，由委託人另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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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桃園市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車輛管理

桃園市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車輛管理要點

發布日期 104 年 11 月 25 日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公務車輛之管理，以提高使用效率，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公務車輛：指各機關供公務使用之各種車輛，依使用性質分

為大客車、小客車、大貨車、小貨車、大客貨兩用車、小客

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代用小客車、機車，其區分依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

(二) 車輛管理：指車輛之調派使用、油料管理、保養維修等事項

，並由各機關事務單位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肆
各機關學校

 公務車輛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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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輛管理應備齊必要表卡，隨時將調派使用、里程登記、油料管

理及保養檢修等情形，詳盡記錄，按月統計。

前項保養檢修，應參照各汽車原廠規定之里程或時間標準及保養

項目定期為之，並將結果記錄於車歷登記卡。

四、公務車輛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空氣污染防制法辦理定期檢驗

及排氣檢驗。

五、各機關公務車輛除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亦得視財力與需

要投保駕駛人或乘客保險除外之其他任意險。凡經投保之車輛，

於肇事後應依保險契約規定，通知保險機構辦理理賠手續。

六、公務車輛除機關首長專用車輛外，其他車輛應集中管理、統一調

派，因公使用完畢，應駛至各機關指定之停車場所存放，未經許

可不得在外停留，如因公或執行專案勤(任)務須在外停留，應駛

至各機關指定之停車場或安全處所停放。但基於業務性質，車輛

調派使用上確有困難，並經機關首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七、各機關事務單位調派車輛，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調派公務車輛，應符合下列用途：

(二) 使用公務車輛，申請使用人應事先填寫派車單由各機關事務

單位核派後，駕駛人方得行駛，並詳載行車紀錄及狀況於派

車單上，使用完畢後應由申請使用人於派車單上簽證，交還

車輛管理單位，以備查核。

1、出外接洽公務認有必要者。

2、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

3、經機關首長核准之團體活動。

4、經機關首長核准參加與業務有關之會議。

5、其他緊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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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務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財產報廢：

(一) 使用年限達當年度總預算編制作業手冊所規定之使用年限及

里程數，且不堪使用。

(二) 遭受意外損壞不堪修復。

(三) 已屆滿十五年之車輛。但大客車、各型貨車及機車，不在此

限。

前項財產報廢之車輛，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至轄管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牌照繳銷，其不堪使用者，應辦理報廢登記。

八、公務車輛應以所發給之加油卡加油，除臨時卡外，非屬加油卡所

載車牌號碼之公務車輛不得加油。油料以供公務車輛之使用為限

，不得他用。

前項車輛用油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

九、公務車輛損壞或需維護保養時，應由駕駛人或車輛管理單位填具

車輛請修單，經核定後始得送廠檢修。但於行駛路程中發生故障

，得先行修復再補辦請修程序。

(三) 非上班時間或例假日，因公必須借用車輛者，除應依程序申

請派車外，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但因公務緊急事件需用

車輛者，得逕洽車輛管理單位調派，並應於三日內補辦申請

手續。

(四) 公務車行駛地點以派車單所填地點為限，並應優先規劃共乘

，以節省公帑。乘車人欲改至他處者，應補填派車單。

(五) 集中調派之公務車輛以各該機關車輛為原則，遇大型活動或

特殊情況致車輛不敷使用時，得簽請其他機關公務車輛協助

調派。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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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機關增購或汰換公務車輛，應依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

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各機關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車輛管理工作檢核；檢核方式及項目

由各機關自行規定或併入財產管理辦理。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依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各機關對於業務車、工務車及特種車等車輛，基於業務需要，得

參照本要點另定管理規定。

十四、各機關公務車輛保管人或駕駛人，對所保管、借用之公務車輛應

善盡保管維護之責，如有遺失或毀損，除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

抗力之事由，經查明屬實者外，應負賠償或修復責任，並應於遺

失或毀損之日起三個月內依使用之年限折舊計算賠償或修復完畢

。

十二、公務車輛駕駛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不得酒後駕車。

(二) 不得無照駕駛或越級駕駛。

(三) 不得裝載易燃、爆裂及危險物品。

(四) 不得私自搭客載貨、盜賣零件、油料或私用公務車。

(五) 遵守交通法令，服從任務指派，並專心駕駛車輛。

(六) 機件發生故障時應即檢修，不得勉強駕駛，並通知管理單位

。

(七) 不得為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駕駛人違反前項規定者，車輛

管理單位除依規定簽請議處相關失職人員外，有涉嫌觸犯刑

責者，移請政風單位及相關機關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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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 104 年 02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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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申報二個月內，應將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

冊，供人查閱。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受理申報

機關（構）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予以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

務人員、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議

員等人員之申報資料，除應依前項辦理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

公告至其喪失原申報身分後一年。

如為前項公職之選舉候選人，其受理申報機關（構）應於審定候選人名

單之日上網公告一年。

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

務人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轄市長、縣（市）

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產，

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

一、不動產。但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託業依法 

     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不包括在內。

二、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

三、其他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產。

     前項以外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對前項所列財產

具有特殊利害關係，經主管府、院核定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信託者，

亦同。

前二項人員於完成信託後，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之情形者

，應於三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不須交付信

託之不動產，仍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申報其變動情形。

第一項之未成年子女以其法定代理人為第一項信託之義務人。但其於本

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

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一項人員完成信託之財產，於每年定期申報及卸職時仍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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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

務人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轄市長、縣（市）

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產，

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

一、不動產。但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託業依法 

     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不包括在內。

二、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

三、其他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產。

     前項以外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對前項所列財產

具有特殊利害關係，經主管府、院核定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信託者，

亦同。

前二項人員於完成信託後，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之情形者

，應於三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不須交付信

託之不動產，仍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申報其變動情形。

第一項之未成年子女以其法定代理人為第一項信託之義務人。但其於本

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

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一項人員完成信託之財產，於每年定期申報及卸職時仍應申報。

立法委員及直轄市、縣（市）議員於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財產時，其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前條第一項所列財產，應每年辦理變動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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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十日及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

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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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首長及機要人員廉政倫理手冊



91

伍

 89



92 90

機關首長及機要人員廉政倫理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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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

機關首長及機要人員廉政倫理手冊

發　　行：桃園市政府政風處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15 樓

諮詢電話：(03)3322101 分機 7558

傳　　真：(03)3329163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 月



政  風  處
桃園市政府


